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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率調整問與答 

Q/A 內容 

Q1 房屋稅如何計算?如何從網路查詢房屋標準價格相關資訊? 

A 1.房屋稅的計算方式為：房屋標準單價×面積×(1-折舊年數×折舊率)×

地段率×適用稅率。 

2.房屋標準單價、地段率及折舊率等，可於本局網站

(http://www.hcct.gov.tw)房屋稅/不動產評價專區項下查得。 

Q2 為什麼要調整房屋標準單價?如何訂定? 

A 1.房屋標準單價主要係反映房屋之建材與人工價格，調整前使用

之房屋標準單價表是 73 年臺灣省政府委託建築師公會所訂

定，由於建築材料與人工價格 30 年來已隨物價上漲而提高，

不僅影響地方政府稅收，且影響納稅義務人權益。 

2.為維護租稅正義與公平，蒐集新竹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

準單價表等資料，並參考其他縣市調整情形，研擬調整方案，

送請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105 年 6 月 29 日)，並經新竹市

政府 105 年 7 月 25 日府授稅房字第 1050115926 號公告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Q3 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率調整依據? 

A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

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轄市、縣 (市) 政

府公告之： 

1.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 

2.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 

3.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

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 

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重行評定一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

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 

http://www.hcc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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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院 101 年度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認為各地方政府大多未合

理調整「房屋標準單價」部分，造成國家稅損外，亦助長炒

房誘因。 

三、財政部財政健全方案要求各縣市政府至遲於 108 年前，須將

房屋標準單價調整為房屋合理造價的 40%至 50%，同時將辦

理成效納入地方補助款評比項目。 

Q4 本次房屋標準單價調整範圍? 

A 以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使用之「新竹縣市建築物總工程費單價參考表」為

合理造價標準，以新建鋼筋混凝土造，5層樓房屋為例，由目前標準單

價 2,800元/m2調高至 5,000元/m2，僅為合理造價的 28.73%，且僅適用

於 105年 7月 1日以後新、增、改建完成的房屋。 

Q5 新房屋標準單價，對舊屋會有影響嗎? 

A 僅適用於 105 年 7 月 1 日起新、增、改建完成之房屋，並依房屋

建造完成日認定，不會影響到舊屋的原有評價及房屋稅。 

Q6 房屋建造完成日如何認定? 

A 完成日期之認定，以使用執照所載核發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

者，以完工證明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者，則以

申報日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亦未申報者，即以調查日為

準。 

Q7 適用新舊標準單價的差異? 

A 1.本市以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使用之「新竹縣市建築物總工程費單

價參考表」作為合理造價之基準，新房屋標準單價相較原來標

準單價，約調升 78.57%，但僅為合理造價之 28.74%。 

2.實際調整案例比較：增加 1,571 元。 

新竹市光田里水田街 141巷(5樓建物) 

課稅面積：102.9平方公尺            地段率：102% 

總層數：5層                        構造別：鋼筋混擬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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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時間 105年 7月 1日前 105年 7月 1日後 

房屋標準單價 2,800  5,000  

課稅面積 102.9m2 

地段率 102% 

房屋現值 393,882  524,790  

稅率 自住用稅率 1.2% 

應納稅額 4,726元 6,297元(+1,571元) 
 

Q8 房屋標準單價調整可以適用新竹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嗎? 

A 本市房屋標準單價調整僅適用於 105年 7月 1日起新、增、改建完成之

房屋，因無前期應納稅額可供比較，故無新竹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

辦法第 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應納稅額增加，係指課稅標的不變，因

政府措施之施行，造成納稅義務人之當期比前期應納稅額增加。」之適

用。 

Q9 地段率調整考量因素為何?如何調整? 

A 地段率係依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按房屋所處

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

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由於政府的相關

建設支出，帶動商業繁榮，交通便捷，因此，商業越繁榮、交通

越便捷的地區，地段率應調高使房屋稅增加，以反映其繁榮程度

及享有政府公共建設之利益，實務作業如下： 

1.實地調查街路商業交通情形，並運用新竹市施政統計應用平

台，成果結合中央及本市地理圖資，並提供多面向的圖層整合

及多種統計資料，例如，時價登錄交易資料，判別房屋之供求

概況；營業稅籍設立資料，辨識商業發展情形；人口成長數、人口

密度、施政亮點、公共設施分布等資料，辨識公共設施商業發展及區

域發展等特性。 

2.分析契稅交易件數、房屋分布密度等資料，判別房屋供求概況及區域

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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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多項統計及圖層資料，勾稽調整前地段率，找出地段率偏低之街

路，提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Q10 本次地段率主要調整區域為何僅有關埔重劃區及科學園區等周邊街路

計 110條路段? 

A 1.關埔重劃區自 96年開始進行，是一個鄰近新都心計畫區、高鐵新竹

車站特定區、新竹科學園區以及位於台鐵內灣線經區內的區域，現今

該區生活機能、交通設施、教育資源、休閒資源、房屋供求等，成長

速度均為全市之最，為本市近年來發展最迅速之新興繁榮地區，並與

其鄰近之科學園區相輔相成。 

2.經蒐集時價登錄交易資料營業稅籍設立資料人口成長數、人口密度、

施政亮點、公共設施分布契稅交易件數、房屋分布密度、及實地調查

街路商業交通情形等，並比較調整前地段率，新興繁榮地區(關埔重

劃區)及科學園區等地段率屬偏低之地區，為減少民眾衝擊，地段率

採逐步調整方式，本次不動產評價僅平均調整 1級(約 5%~6%)。 

Q11 地段率調整影響金額? 

A 1. 以每戶 100平方公尺，5層樓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 1.2%)，關埔重

劃區地段率由 113%調升至 118%預估影響，每戶稅額較目前之標準(原

地段率 113%稅額 3,797元)約增加 168元。 

2.調整地區案例比較：增加 116元。 

新竹市新莊里新莊街(7樓建物) 

建物面積：(含公設及車位)139.4平方公尺 

總層數：7層 

構造別：鋼筋混擬土造 

課稅年度 105年 106年 

地段率 113% 118% 

課稅現值(含電梯) 382,300 393,900 

稅率 自住用稅率 1.2% 自住用稅率 1.2% 

免徵稅額 752元 775元 

應納稅額 3,835元 3,951元(+116元) 

file://///o44s22/wiki/%25E9%25AB%2598%25E9%2590%25B5%25E6%2596%25B0%25E7%25AB%25B9%25E8%25BB%258A%25E7%25AB%2599
file://///o44s22/wiki/%25E9%25AB%2598%25E9%2590%25B5%25E6%2596%25B0%25E7%25AB%25B9%25E8%25BB%258A%25E7%25AB%2599
file://///o44s22/wiki/%25E6%2596%25B0%25E7%25AB%25B9%25E7%25A7%2591%25E5%25AD%25B8%25E5%259C%2592%25E5%258D%2580
file://///o44s22/w/index.php%3ftitle=%25E5%258F%25B0%25E9%2590%25B5%25E5%2585%25A7%25E7%2581%25A3%25E7%25B7%259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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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電梯現值不因地段率調整而變動。 

2.本案例頂層樓梯房、地下室停車位及防空避難室免徵房屋稅。 
 

Q12 因地段率調整，造成應納稅額增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一次完納稅捐，

有何辦法協助納稅人? 

A 依據新竹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規定，因政府措施之施行，造成

應納稅額增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一次完納稅捐者，可向本局申請延期

或分期繳納，依應納稅額增加數，核准延期繳納之期限或分期繳納之期

數如下： 

增加稅額 延期期限或分期期數 

未達五萬元 得延期一至二個月或分二至三期 

五萬元~十萬元 得延期一至三個月或分二至四期 

十萬元~二十萬元 得延期一至四個月或分二至六期 

二十萬元~五十萬元 得延期一至六個月或分二至九期 

五十萬元以上 得延期一至十二個月或分二至十二期 
 

Q13 本市房屋標準價格調整後，是否有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9

款規定調整免徵房屋稅之住家房屋現值? 

A 本市房屋標準價格調整後，即依據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

業之參考原則第 16點規定，以 106年房屋稅為基礎，比較房屋標準價

格調整前、後房屋現值之增加程度，計算出本市調整後之住家房屋免稅

現值為新臺幣 10萬 4,000元，預估每年約有 1,100戶屋主受惠，並於

106年 3月 15日以府授稅房字第 1060046749號公告，自 106年期房屋

稅開徵案件開始適用。 

Q14 房屋標準價格是否每年都會調整? 

A 按房屋稅條例第 11條第 2項規定：「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重行評

定一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是以，房屋

標準價格是每 3年全面檢討 1次，調整範圍會依當時的實際調查情形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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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本市房屋標準單價與其他縣市比較為何?(以 5 層樓鋼筋混擬土造房

屋為例) 

A 本市調整後之標準單價為 5,000 元/m2，經查全國目前共有 19 個

縣市調整房屋標準單價，最高為台北市 9,500 元/m2，最低為基

隆市 4,200 元/m2，平均數為 5,500 元/m2，較本市高的達 9 縣市，

與本市相同者計有南投縣等 5 縣市，本市調整後之標準單價屬平

均值以下。 
 


